
芒市招商合作局2016年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负责编制全市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的中、长期规划；拟定年度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指导性目标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负责全市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合作工作；协调组织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开展招商引资、经济社会合作及区域经济合作等活动；负责重大引资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。
（三）参与编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；负责对内对外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的建设及对外发布工作；负责督促落实统计签约内外资项目的注册、开工建设和资金到位情况。

（四）综合协调有关部门运用法律、经济手段和行政措施改善投资环境；配合做好外来投资企业、外商投诉工作。
（五）负责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工作体系的建设。
（六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芒市招商合作局属公益一类正科级事业单位，部门在编人数9人 实有人数8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8人；在编车辆2俩，实有车辆1辆。离退休人员0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0人。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153.29万元
(一)财政拨款补助收入153.29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力补助153.29万元；全部为财政拨款。专项经费补助0万元；
（二）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为0万元

（三）事业收入为0万元

（四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

（五）其他收入0万元

（六）其他自由资金0万元
（七）使用财政结余资金0万元

四、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153.29万元

（一）基本支出153.29万元。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47.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4.84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00.85万元。
2016年用于人员工资、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万元。


